
僑務委員會「114年(2025)海外青年就學輔導技術研習班」  
FAQ

                                                       113.8.7 修訂

序 問題 類別 答復內容

1 技術研習班申請

資格？

申請

資格

一、高二肄業以上(高三畢業尤佳)，

年齡30歲以下之華裔青年，女性申請

人如育有子女者，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每一胎得延長年齡2歲，惟最高

不得超過35歲。

二、 已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或持我

國護照且取得僑居地永久居留權，或

所持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

者。

2 技術研習班的報

名時間?

報名

時間

2024年9月1日起至2024年11月30日，

開放受理報名，並預計於2025年3月

入學。

3 如何申請技術研

習班？

申請

方式

請於報名期間，向貴地區之我國駐外

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

部授權機構及僑委會會海外文教服務

中心或指定之保薦單位申請(保薦單

位名單可至僑委會網站/僑生服務項

下查詢)。

4 若本人為僑生身

分，目前人在臺

灣，請問是否可

在臺灣申請報名

技術研習班，該

如何提出申請？

在臺

僑生

如何

報名

依據技術研習班簡章規定，若您要申

請技術研習班，申請地點必須為駐外

單位，即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

處或本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才可以受

理報名。

5 東南亞地區報名

情形預計會很踴

躍，請問屆時怎

核錄 技術研習班每班開班人數為20人以

上，申請學生表件齊備符合簡章規定

，依申請人志願、各校名額進行分發



麼核錄？ 作業。

6 技術研習班係取

代海青二年制副

學士班嗎？

副學

士班

技術研習班宗旨為提供海外僑生多元

選讀機會，畢業後就(創)業或續留臺

深造，並不具學位。

7 技術研習班有哪

些類科?

招生

類科

包括烘焙科、表演藝術科、室內設計

科、烹飪科、農園生產暨精緻熱帶農

業科、大眾傳播科、數位媒體設計科

、美容美髮造型科等8類科，跨足各

大領域，以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方式進

行教學，為同學打下紮實基礎。

8 技術研習班學員

持FR簽證來臺，

能順利辦理手機

SIM卡等需求嗎

？

生活

需求

技術研習班學員持FR簽證來臺依據海

青班(非學位)經驗，可申請居留證。

至有關學員申辦手機SIM卡一節，可

由學校師長協助簽具商家切結書後即

可辦理。

9 技術研習班學員

加入僑保或健保

有優惠嗎？

僑保

健保

僑委會為照顧初來臺就學之技術研習

班學員，設有僑生傷病醫療保險以供

投保；另針對家庭清寒之僑生，亦提

供健保保費自付額半額之補助。依親

投保者，則須完全自付費用。

10 技術研習班學員

求學期間遇到醫

療、急難，是否

可申請慰問金

急難

慰問

金

凡在學僑生在臺灣地區具有因傷病住

院醫療，造成經濟之重大負擔；因家

遭變故，致經濟來源中斷，生活困

難；遭遇不可抗力事變或天然災害，

致經濟蒙受重大損失；死亡等；均可

向僑委會申請慰問金。

11 技術研習班要讀

幾年呢

修讀

時間

2 年。

12 技術研習班在臺

學 員 可 以打工

嗎?

工讀 技術研習班學員如欲在臺灣工讀（無

論校內或校外），均須向勞動部辦理

工作許可證，工作許可期間每次最長



6個月，學期期間工讀限制最長為20

小時，寒暑假則不限。若學員欲申

請，可於入學後請師長協助辦理。

13 如果僑生從技術

研習班畢業後，

過了幾年回僑居

地，是否可以再

申請技術研習班

其他科別？

重複

就讀

依據技術研習班簡章規定，畢業2年

內不得再申請就讀技術研習班。

14 技術研習班畢業

證書英文版本是

使 用

「 Diploma 」

嗎？

畢業

證書

學員修滿學分和成績及格者，得由各

承辦學校依「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相關規定發給中英文版畢

業證書(Diploma)及學分證明；未修

滿 學 分 ， 核 發 修 業 證 明 書

(Certificate)。

15 學員畢業後可以
在臺辦理簽證轉
換事宜嗎？

簽證

轉換

學員持有效外僑居留證，並在合法居

留期間取得國內大學正式學位學程錄

取通知書及完成註冊證明，得逕在臺

辦理簽證轉換事宜。

16 技術研習班畢業

後若繼續在臺升

讀原本大學，學

分可以抵免嗎?

學分

抵免

技術研習班結業生若欲回流直升原就

讀大學，需具備高中畢業同等學歷以

上，有關技術研習班已修讀學分可抵

免大學學位學分之相關細節，請洽詢

承辦學校之數位諮詢窗口。

17 技術研習班畢業

後可循評點制在

臺工作嗎？

留臺

工作

技術研習班結業學員無法循評點制在

臺工作。惟倘已具備高中畢業同等學

歷以上，可繼續升學就讀，畢業取得

學士學位後循評點制在臺工作。


